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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陶宛如何執行歐盟有關「企業永續盡職指令」(CSDDD)之作

法，在立國係由經創部負責，該部瞭解目前仍在持續觀望階段，並

不急於研提相關國內修法案。目前針對執行之相關考量如下: 

1. 有關本項指令之執行，依指令第 19條規定，尚待歐盟執委會分

別會商各方意見後，提出執行指令的指導原則(Guidelines)，

俾利各會員國參考並據以制訂其國內法。鑒於執委會尚未提出

指導原則(Guidelines)，故經創部不急於率先進行研擬。 

2. 有關本項指令執行期限，歐盟執委會提出綜合修改之提案，建

議將本項指令執行期限再延 1年，亦即首波應納入規範之大企

業，最早也要等到 2027年 6月開始採取行動，並於 2028 年 6

月開始被規範。 

3. 綜上，經創部目前不擬先行研議法律案，並擬俟執委會發佈指

導原則(Guidelines)後開始研議。 


